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７

编号：

２０１０－

临

０１２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份产销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产销量数据如下：

车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

期累计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期累

计

夏利系

列

２０３９１ １５０３９ ５３７６０ ３５５３９ １５７１０ １５４０５ ５１７２０ ３７２２６

威系列

６１６７ ４４８１ １６８３０ ９０５１ ４８６７ ５５６５ １７６５８ １６７２３

合计

２６５５８ １９５２０ ７０５９０ ４４５９０ ２０５７７ ２０９７０ ６９３７８ ５３９４９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９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７００－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５．９６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０．０５

元

－０．０５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预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扭亏为盈，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销售收

入同比大幅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根据截至目前公司经营业绩的初步估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实际财务状况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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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18����������证券名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0-01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

9

时

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

1

号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

式进行。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41,

228,1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35%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郭春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曲承亮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1-9

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郭春生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郭春生先生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2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祖春香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祖春香女士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3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秦静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秦静女士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4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殷金龙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殷金龙先生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5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徐卫东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徐卫东先生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6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李飞女士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李飞女士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7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方勇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方勇先生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8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范水波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范水波先生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9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韩明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韩明先生获得投票权数为

141,228,146

股，任期自

2010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4

月

7

日止。

10

、以

141,228,14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的表决结果，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改后的章程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曲承亮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第四届监事简历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郭春生先生，

1971

年

3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吉林省人大代表。

1998

年

5

月起任通化紫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郭春生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代表关立影女士系夫妻关系，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祖春香女士，

1959

年

1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8

年

5

月至今任吉林紫鑫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祖春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秦静女士，

1973

年

8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在一汽吉林轻型车厂计财处和长

春吉大工易软件有限公司工作。

2002

年

3

月后历任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

2009

年

11

月

12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秦静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殷金龙先生，

1979

年

7

月生，硕士，工程师。 曾在长白山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从事灵芝及

其孢子粉的研究； 曾在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处工作；

2005

年任吉林紫鑫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药物研究所副所长；吉林省药品再评价协会理事；曾经发表过

"

清心安神口

服液质量标准的研究

" "

三七止血片中槲皮素含量测定

"

等多篇论文及

"

一种治疗咳喘的药

物

" "

一种治疗风湿和类风湿的药物

"

等发明专利，现任公司董事。殷金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卫东先生，

195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法学教授，现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学教

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法学理论、比较法、法律史、商法原理、公司法、

保险法等。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商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

书长，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国际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吉林省委决策咨询

委员，吉林省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委员，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专家

咨询委员，长春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长春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长春仲裁委员会委

员兼仲裁员，大庆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 同时当选为中共吉林大学第十二届党委委员，长春

市朝阳区人大代表，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吉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法制委员会委

员。 徐卫东同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省管优秀专家，

2007

年长春市劳动模范，全国普法

先进个人，吉林省第二批拔尖创新人才工程入选专家，吉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通过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名，

2008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任公司

独立董事。徐卫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徐卫东未在

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李飞女士，

196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炮制

研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炮制分会副秘书长，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炮制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

1998

年被评选为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2009

年获

"

北京中医药大

学优秀教师

"

称号。 先后承担国家八五、十五、十一五攻关课题、国家自然基金课题、国家

973

计划等研究项目。

1997

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06

年，获得中

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李飞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李飞未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方勇先生，

1971

年出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1999

年

~2005

年就职于长春东方水泵

厂，历任会计，财务副科长、科长；

2005

年

~

至今，就职于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历任主审会计

师、项目经理、部门主任。方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方勇

2009

年

11

月至今在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领先科技）。 此外，无其他兼职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范水波先生，

1969

年

1

月生，中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1989

年

7

月至

1996

年

10

月在柳

河县农机公司任主管会计、财务科长；

1996

年

11

月至

2001

年

10

月在三株集团柳河中药公

司任主管会计、 财务部长；

2001

年

11

月至

2004

年

10

月吉林紫鑫药业任主管会计；

2004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公司审计部部长，

2007

年

1

月至今任总经理助理。 范水波与本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百分之五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明先生，

1972

年

12

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7

年

7

月毕业于吉林化工学院，同

年工作于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固体车间工艺员、车间工段长、车间技术主

任。 在职期间完成了车间

GMP

改造及生产工艺的革新。

2008

年

1

月起，任吉林紫鑫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2009

年

10

月起任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韩明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百分之五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118�����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0-016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8

日以现场审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郭春生先生主持，监事范水波、韩明、汤兆利、董事

会秘书曹恩辉列席了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郭春生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审议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郭春生先生简历附后）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郭春生先生担任总经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公司高管人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选举秦静女士、李宝芝女士、曹恩辉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徐吉峰先生出任公司财务

负责人。 （秦静女士、李宝芝女士、曹恩辉先生、徐吉峰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选举曹恩辉先生出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董事会下设：

审计委员会：郭春生、徐卫东、方勇、秦静，其中方勇为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卫东、方勇、秦静，其中徐卫东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郭春生、李飞、徐卫东，其中李飞为召集人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郭春生、李飞、方勇、祖春香、殷金龙，其中郭春生为召集人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九日

第四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

郭春生先生，

1971

年

3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吉林省人大代表。

1998

年

5

月起任通化紫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郭春生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敦化市康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

代表关立影女士系夫妻关系，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秦静女士，

1973

年

8

月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在一汽吉林轻型车厂计财处和长

春吉大工易软件有限公司工作。

2002

年

3

月后历任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

2009

年

11

月

12

日至今，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秦静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百分之五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吉峰先生，

1975

年

7

月生，中专学历，会计师。

1994

年

10

月至

1999

年

11

月在吉林省

敦化林业机械厂财务部工作；

1999

年

12

月至今在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财

务总监。 徐吉峰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百分之五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宝芝女士，

1966

年

11

生，高级经济师。

1990－1994

年，柳河制药厂，任技术员；

1994－

2001

年，吉林友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历任车间主任、质量厂长；

2001－

至今，吉林紫鑫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任生产经理。

2009

年

11

月

12

日，任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至今。 李宝芝女士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或持股百分之五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曹恩辉先生，

1975

年

11

月生，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8

年

-2002

年，吉林天

三奇药业广西分公司， 负责财务工作；

2002

年

-2004

年， 长春用友软件公司， 实施部顾问；

2004

年

-2009

年，中磊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2009

年

5

月，任紫鑫药业证券事务代表，

2009

年

11

月

12

日，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曹恩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或持股百分之五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118�����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0-01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3

月

24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由监事汤兆利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范水波先生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召集人的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000410����������股票简称：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2010-16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待取得辽

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关于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暂

不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其他审议事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10-014

）。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8

日下午

14:00

2

、召开地点：公司主楼

V1-02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伟明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1

名，代

表股份

236,729,3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10,5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二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三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四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五

)

会议审议通过了《二

○○

九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0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六

)

会议审议通过了《二

○○

九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0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七

)

会议审议通过了《二

○○

九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0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八

)

会议审议通过了《二

○○

九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九

)

会议审议通过了《二

○

一

○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8,744,11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8.63%

；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7%;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9%

。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十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十一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理层办理二

○

一

○

年度银行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十二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十三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十四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十五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十六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定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08,3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5%

；反对

1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4%;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

十七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前会计年度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518,4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1%

；反对

19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8%;

弃权

1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指派袁毅律师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并出具了《北京市国枫

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0

年

2

月

4

日、

2010

年

3

月

18

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刊登的公司第

5

届董事会第

17

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5

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决议公

告第

5

届监事会第

8

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备查文件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71������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0-015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

2010

年

3

月

23

日，公司股东福建康田实业有限公司提议在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上增加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咸阳上林西苑向股东福建康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

易议案》一项临时提案。

3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4

、列入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表决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福州市高桥路

26

号阳光假日大酒店八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腾蛟；

6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1

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人，代表股份

104,096,23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2.1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明列的九项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作出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4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5

、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7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0

年度法定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096,23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咸阳上林西苑向股东福建康田实业有限公司借款的关联交

易议案》，关联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东方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福建康田实业有限公

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权股份数共为

102,583,129

万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13,11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2

、律师姓名：齐伟、陈敏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福建创元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八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编号：临 2010-018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本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公告的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28

次会议决议公告中第四条会议决议：（五）《关于增补公司董事成

员的议案》存在一处错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原文为：

（五）《关于增补公司董事成员的议案》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董事长张春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邱仁初先生、李大刚先生、雷小玲女

士为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并提交股东大会通过。

更正为：

（五）《关于增补公司董事成员的议案》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董事长张春昌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邱仁初先生、李大刚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第五届董事，雷小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第五届独立董事，并提交股东大会通过。 （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公告、独立董事候选人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见附

件）

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编号：临 2010-018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雷小玲为海南椰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参件附件），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

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

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

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

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

的通知》（上证上字

[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4 月 8 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编号：临 2010-018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雷小玲，作为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

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

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

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

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

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

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

息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五家，本人在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雷小玲

2010 年 4�月 8 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600238�����������编号：临 2010-018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关于独立性的补充声明

一、基本情况

1.

本人姓名： 雷小玲

2.

上市公司全称：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3.

其他情况：详见《独立董事履历表》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二、是否为国家公务员或在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三、是否为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控股股东的子公司、分公司等下属单位任职的人

员或其亲属？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四、是否是在为本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并

参与了有关中介服务项目？ 是否为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合伙人？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五、是否为在本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六、是否为中央管理的现职或者离（退）休干部？

是

□

否

√

如是，请详细说明。

本人 雷小玲 （正楷体签名）郑重声明：上述回答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保证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人完全明白做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

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上述回答和所提供的其他资料，评估本人是否适合担任本公

司的独立董事。

声明人：雷小玲

日 期：2010.4.8

证券代码：002207����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10-010

新疆准东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本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4

月

6

日、

4

月

7

日、

4

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什累计超过了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为了保护投资者

权益， 本公司将全面核查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本

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停牌，待公司核查完毕并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091����������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2010-17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3

月

18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8

日上午

9

时在张家港市国贸酒店现

场召开。

一、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2,501,673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38%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永成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

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647,536,923.84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5.33%

；实现营

业利润

197,510,508.26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90%

；实现净利润

147,529,835.48

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15.65%

（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年度进行利润分配，拟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4,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3,600

万元（含税）。 本年度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拟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4,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合计转增股本

6,000

万元，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0,000

万元。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关于续聘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8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42,501,6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方世南先生、李国兴先生、楼光华先生分别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2009

年

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方式

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表决结

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四月九日


